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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8月6日

（2018）浙0110民初22612号
蔡其钗：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扬庆诉被告蔡其钗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10民初226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乐歌娱乐城（普通合伙）、王飞龙、李宏
科、朱育青：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新江厦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与被告宁波市鄞州乐歌娱乐城（普通合伙）、王继伟、
王继灶、王飞龙、李宏科、朱育青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转普通知书、转普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初6506号

胡余平（331022198401041647）：本院受理的原
告余姚市和众塑料有限公司诉被告胡余平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81民初6506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上午9时1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三审
判庭（地址：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人民路10号）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9）浙0681民初12206号

诸暨市枫桥供销超市：诸暨市人民法院受理浙江诸
暨一百商贸有限公司与诸暨市枫桥供销超市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浙0681民初12206号民

事判决书：一、被告诸暨市枫桥供销超市支付原告浙江诸
暨一百商贸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8517.90元及该款自
2019年3月15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年利
率6%为限），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
驳回原告浙江诸暨一百商贸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由被告诸暨市枫桥供销超市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诸暨市枫桥供销超市直接支付给原告浙江诸暨一百商贸
有限公司）。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02破21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城支行的申请，
于2019年7月18日裁定受理温州大展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大展国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法智剑企业清
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大展国贸的债权人应在
2019年11月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
市府路同人恒玖大厦18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
徐细智、詹斌伟，电话：13017827077、13456207255）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大展国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1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
交授权委托书。

大展国贸的股东（徐慧）或实际控制人应在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
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
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因未提供

上述材料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838号

许小娟、黄长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许小娟、黄长安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846号

苏吴花、林阿燕：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吴花、林阿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760号

符亚翁、林聪、何守钦：本院受理原告中安金控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诉被告符亚翁、林聪、
何守钦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837号

蒙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蒙捷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842号

董志然、李娅谊：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董志然、李娅谊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730号

杨士贵：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
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
案并定于2019年11月14日9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
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1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陈成武的申请，于2019年7月29
日作出（2019）浙0304破申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温州凯宏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8月
1日指定温州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凯宏
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凯宏鞋业有限公司股东吴
明堆、李德运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
温州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林文杰、张少
东，联系号码：13858875721、18657771116。地址：温州
市锦江路458号汇锦·深蓝国际大厦第15层）移交公司
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凯宏鞋业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9月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凯宏鞋
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凯宏
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9月17日下午14时3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1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瓯海梧田信邦塑料加工厂
的申请，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浙0304破申3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8月1日指定温州鑫融企业清算
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公司管理
人。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公司股东陈乐时、瞿一风应于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鑫融企业清算
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范定静、徐婷婷，联系号码：
13705787739、15356288536。地址：温州市龙湾区温州
大道398号瑞基商务楼516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
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19年9月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9月16日下午14时3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960号

冯宗兴：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冯宗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296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965号

吴开龙：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吴开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362号

章志国、张海庆、李金微、张小宝、杨建芬：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山支
行与被告章志国、张海庆、李金微、张小宝、杨建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浙0304民初33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633号

王锦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王锦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0月25日9: 00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636号

曹霞：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曹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0月25日9: 00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703号

李春节：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李春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0月25日10:
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711号

吴永亮：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吴永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0月25日10:
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748号

陈腾彬：本院受理原告林赞芳与被告陈腾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联系不上，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应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普裁定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现定于2019年11月13日上午10点30至本院大
门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长朱江，人民陪审员黄阿
透、卢青松（替补人民陪审员陈时焕、陈丽芬）组成合议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2号

侯三美：本院受理原告李吉飞诉被告侯三美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305民初2号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28民初1717号

梁喜鸭：本院受理原告周总诉被告梁喜鸭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无详细地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规范
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1万元整；2、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支付宝利息）0.15%计算，2018
年8月-2019年5月计分期利息1500元整，上述款项合
计人民币11500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
2019年11月8日8时30分在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
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
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8月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云石石化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5月31日)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A04003651508270063、
Ba1003651509010092、
Ba1003651509020094

担保合同编号

Ec1003651508270212、Ec1003651508270209、Ec1003651508270208、
Ec1003651601289682、Ec1003651601289683、Ec1003651508270210、
Ec1003651508270211、Ec3003651508270005、Ec3003651508270004

本金

59,999,999.99

欠息

19,740,411.67

担保人

中球冠集团德清石化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云石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
于2019年7月31日10时至2019年8月1日10时在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
络平台上（http://zc.paimai.taobao.com）就武义县奇峰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进行了公开竞
价活动，仅一名竞买人（竞买号A4016）出价720万元，现补登公告如下：

本次处置基准日为2019年5月31日，我司对武义县奇峰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债权总额
为人民币1231.19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999.43万元，利息为人民币231.76万
元。债务人位于金华武义，该债权由王伟民、胡凌凌、王伟荣、王苏秋、武义协力球铁铸造有
限公司、永康市联和工具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王伟荣、王苏秋名下位于永康市东城街
道小花园村2弄15幢5号（第1层）、201室、301室和401室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共同
提供抵押担保（房屋建筑面积合计620.18平方米、土地面积合计125.4平方米，最高抵押金
额为645万元）。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若在公告期内无异议，将确定竞买人（竞买号A4016）为最终买受人。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s://zc-item.tao-

bao.com/auction/599077786711.htm?spm=a219w.7475002.paiList.5.53bd228bA5Yan5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8月6日

武义县奇峰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竞价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劲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劲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4月2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9年8月6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季先生 联系电话：0579-85506853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1-89773916，0571-89773965，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大楼9楼浙易资产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6日

序号

1

2

3

4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福克斯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日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永乐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劲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所在地

平湖

磐安

磐安

磐安

债权本金

7899929.42

19000000.00

24000000.00

19999931.55

利息

1390528.37

2830522.59

3675365.22

4326357.18

担保情况

上海睿业贸易有限公司，海门宏业宝碳新能源有限公司，楼爱飞，毛瑞英

乐清市费施托液压气动有限公司，山耐斯气动液压（磐安）有限公司，金光照，杨爱莲，黄少林，叶乐燕

浙江永乐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劲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金衍孟，郑玉珠，施碧涛

浙江日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黄少林、叶乐燕，施碧涛

资产状况

抵押人浙江福克斯制衣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平湖市黄姑镇旧塘村18组的厂房

抵押人浙江日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日丰机械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磐安工业园区环城南路166号的厂房

抵押人金华永乐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尖山镇环城南路101号的厂房

抵押人劲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磐安工业园区C-B-02号地块的工业土地


